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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中科 股票代码 0028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虹 邓狄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67号银都大厦15层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67号银都大厦15层

电话 010-68727993 010-68727993

电子信箱 dfjc@oimec.com.cn dfjc@oimec.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47,647,496.91 458,001,017.96 4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207,583.67 16,023,135.99 4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1,886,509.48 14,987,827.61 4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774,792.31 7,218,735.42 -983.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55 0.1023 42.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53 0.1022 4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0% 3.32% 0.7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105,357,377.03 1,066,541,854.58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69,521,584.23 549,115,674.83 3.7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75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东方科仪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33%

48,440,

410

9,335,537

大连金融产业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52% 37,570,000 0

王戈 境内自然人 6.51% 10,403,743 7,802,807 质押 6,815,000

西藏万青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 3,186,690 0

霍尔果斯嘉科

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0% 3,037,036 0

西藏景源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1% 2,100,000 0

颜力 境外自然人 0.81% 1,290,000 0

闵凤彩 境内自然人 0.66% 1,047,140 0

朱世荣 境内自然人 0.60% 964,226 0

顾建雄 境内自然人 0.59% 94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并未向公司报告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1、股东闵凤彩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57180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89,96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向北京万里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红” ）部分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万里红部分股权，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公告索引详见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

的第十一、重大关联交易之 6、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证券代码：002819� � �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1-092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募投项目结项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7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的议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5G及半导体电子测试仪

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0元，至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相关所有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董事会同意

公司将上述项目予以结项并注销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354号文核准， 截止至2016年10月28日

止，本公司已由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28,340,000.00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4.96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40,566,

400.00元， 扣除保荐费和承销费24,500,000.00元后， 于2016年11月3日存入本公司账户

116,066,400.00元，另扣减其余发行费用人民币12,39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3,676,4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11月4日审

验并出具瑞华验字【2016】0135000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

管理的通知》 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2016年11月，公司董事会为本

次募集资金批准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裕支行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

设了三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其中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裕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为：20000001306400013358550�和20000001306400013357243，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0512220000000012。

2016年11月公司已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阜裕支行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两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

存在问题。

2017 年 11 月 ， 公 司 董 事 会 批 准 将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阜 裕 支 行

20000001306400013357243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变更至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柳支

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698016169。

2017年12月19日公司已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及保荐机构长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8年10月26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终止技术服务和测试中心项目，

相关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项账户698016169变更为一般户。

2018年12月14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资金专户的议

案》，同意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0512220000000012募集资金专户变更至中国

民生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柳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630763731。

2019年10月2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测量仪器租赁

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意将上述募投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4月1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决定将营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 “5G� 及半导体

电子测量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

2020年 8月10日 ，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裕支行账户

20000001306400013358550的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根据规定注销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

资金。

（二）募集资金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结项募集资金项目及其他已结募集金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累

积进度

结余募集资金

金额（含利息等

收入）

结余资金用

途

1、 电子测量仪器租

赁经营性资产扩充

项目

5,320.00 4,570.00 4,636.99 101% 13.24

已用于永久

补流

2、 技术服务和测试

应用中心项目

2,940.00 1,867.64 项目已终止 - 1,939.96

已用于永久

补流

3、 营销服务网络和

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6,480.00 2,220.00 2,290.41 103% 1833.39

结余资金用

于项目4

4、5G及半导体电子

测试仪器租赁经营

性资产扩充项目

- 1,850.00 1878.97 102% 0 无

注：

1、“电子测量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6�、2018-058）；

2、“技术服务和测试应用中心项目”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3）；

3、“营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93、2020-013）；

4、“5G及半导体电子测试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相关情况，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8月30日，公司设1个募集资金专户：

单位：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含理财及利

息收入净额）

1

5G及半导体电子测试仪

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

目

民生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630763731 0.00

合 计 0.00

三、募集资金账户节余资金使用及注销情况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要求，公司对“5G及半导体电子测试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予以结项，募集

资金专户结余资金为0元，公司管理层将按相关规定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专户注销

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相关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5G及半导体电子测试

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事项的决策程序合理，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将该募投项目结

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3、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5G及半导体电子测试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已实施完

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结项，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 并对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将该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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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以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17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等方

式送达给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戈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对各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情请参考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情请参考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5G及半导体电子测试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已实

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且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元，至此，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相关所有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意公司将上述项目予以结项并注销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

详情请参考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募投项目结项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819�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1-089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1年8月27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以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8月17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等方

式送达给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魏伟女士主持，与会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详情请参考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1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

项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2021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详情请参考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5G及半导体电子测试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项目

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事项的决策程序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将该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详情请参考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募投项目结项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819�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1-091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半年度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354号文核准， 截止至2016年10月28日

止，本公司已由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股票28,340,000.00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4.96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40,566,

400.00元， 扣除保荐费和承销费24,500,000.00元后， 于2016年11月3日存入本公司账户

116,066,400.00元，另扣减其余发行费用人民币12,39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03,676,4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11月4日审

验并出具瑞华验字【2016】01350004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20201上半年已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6年度，本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

2、2017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25,787,258.75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79,218,568.12元 （其中募集资金77,889,141.25元， 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791,

481.67元，理财产品收益537,945.20元）。

3、2018年度，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投项目19,414,

437.72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45,201,696.47

元。 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19,399,613.66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17,037,339.66元，专户中

七天通知存款25,000,000.00元，合计42,037,339.66元。

4、2019年度，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24,072,

296.35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69,273,992.82

元。 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132,378.90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333,928.59元，结构性存

款18,000,000.00元，合计18,333,928.59元。

5、2020年度，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9,499,504.69元。 截至2020年12月

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78,773,497.51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1,037,834.72元，七天通

知存款8,000,000.00元，合计9,037,834.72元。

6、2021年上半年，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705,

621.76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80,479,119.27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7,347,654.03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

管理的通知》 精神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了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2016年11月，公司董事会为本

次募集资金批准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裕支行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开

设了三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其中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裕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为：20000001306400013358550�和20000001306400013357243，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0512220000000012。

2016年11月公司已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阜裕支行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两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

存在问题。

2017 年 11 月 ， 公 司 董 事 会 批 准 将 北 京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阜 裕 支 行

20000001306400013357243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变更至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柳支

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698016169。

2017年12月19日公司已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及保荐机构长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8年10月26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终止技术服务和测试中心项目，

相关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专项账户698016169变更为一般户。

2018年12月14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资金专户的议

案》，同意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0512220000000012募集资金专户变更至中国

民生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柳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630763731。

2019年10月2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测量仪器租赁

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已实施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同意将上述募投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20年4月1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决定将营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 5G�及半导体电

子测量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2020年 8月10日 ，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裕支行账户

20000001306400013358550的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根据规定注销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

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设1个募集资金专户：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民生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630763731 活期 7,347,654.03

合 计 7,347,654.03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扣除手续费17,821.19元（其中2021年上半年手续费支出0元），已

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和理财收入3,162,160.58� (其中2021年上半年收入15,441.07元)

三、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不适用，详见所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8年10月26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及《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鉴于市场环境发生变

化，同意终止技术服务和测试应用中心项目，该项目结余的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和理财收益

用于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入金额不

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将电子测量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延期一年，至2019年12月

31日完成投资并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 同意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不发

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将营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延期一年，至2019年12月31日完

成投资并达到变更后的预期可使用状态。 同意将营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进行变

更，营销服务网点拟实施地点由广州、郑州、天津、重庆、杭州、绵阳、沈阳、济南、合肥、厦门

变更为广州、郑州、天津、杭州、绵阳，终止重庆、沈阳、合肥、济南及厦门营销服务网点的建

设，物流配送中心由北京、上海变更为上海，终止北京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 变更后，营销服

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继续实施，投资总额调整为2,220万元，用于广州、郑州、天津、

杭州、绵阳营销服务网点，以及上海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若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的资金

需求，本公司将以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解决资金缺口。 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和

理财收益继续存储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待有合适募投项目后启动相关的使用程序。

2020年4月10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2020年5月7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改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决定将上述营销服务网

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5G及半导体电子测量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

项目。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6年11月10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

币15,316,609.32元，2017年4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15,316,

609.32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并由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7】01350015号《东方中科集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独立董事及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1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剩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将继续用于投入本公司承诺的募投项

目。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详见附件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1年上半年度，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

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附件1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367.64 2021上半年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0.5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047.9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67.6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18%

承诺投资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报告期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报告期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电子测量仪

器租赁经营性

资产扩充项目

否 5,320.00

4,

570.00

4,

636.99

101%

2019年

12月

445.25 是 否

2、技术服务和

测试应用中心

项目

是 2,940.00 是

3、营销服务网

络和物流配送

中心项目

否 6,480.00

2,

220.00

2,

290.41

103%

2019年

12月

是 否

4、5G 及 半 导

体电子测试仪

器租赁经营性

资产扩充项目

否

1,

850.00

170.56

1,

120.51

61%

2021年8

月

94.44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14,

740.00

8,

640.00

170.56

8,

047.91

539.69

合计 —

14,

740.00

8,

640.00

170.56

8,

047.91

— — 539.6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营销服务网点实施地点由广州、郑州、天津、重庆、杭州、绵阳、沈阳、济

南、合肥、厦门变更为广州、郑州、天津、杭州、绵阳，终止重庆、沈阳、合

肥、济南及厦门营销服务网点的建设，物流配送中心由北京、上海变更为

上海，终止北京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 变更后，营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

中心项目继续实施，投资总额调整为2,220万元，用于广州、郑州、天津、

杭州、绵阳营销服务网点，以及上海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若募集资金不

能满足项目的资金需求， 本公司将以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解决资金缺

口，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及其利息和理财收益继续存储于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用于投入5G及半导体电子测试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入金额不发生变更的情况

下，将电子测量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延期一年，至2019年12月

31日完成投资并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 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

投资用途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营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延

期一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6年11月10日，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款项计人民币15,316,609.32元，2017年4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15,316,609.32元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已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并由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7】01350015号《东

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投入本公司承诺的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无

附件2：

2021年半年度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报告

期实际

投入金

额

实际累

计投入

金额(2)

投 资 进

度(%)(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5G及半导体电子

测试仪器租赁经

营性资产扩充项

目

营销服务网络和

物流配送中心项

目

1,850.00 170.56

1,

120.51

61%

2021年

8月

94.44 是 否

合计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为了满足客户对电子测量仪器租赁业务日益增加的需要， 进一步

扩大公司电子测量仪器租赁业务的整体规模，2020年4月10日，公

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将营

销服务网络和物流配送中心项目剩余募集资金投入“5G及半导体

电子测量仪器租赁经营性资产扩充项目” 。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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